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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水土保持區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認定辦
法總說明 

依據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，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一定規

模以上之地貌改變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訂定之。 

考量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面積廣大，並非全區均須加強水

土保持處理與維護，倘全面禁止任何開發，影響民眾權益甚鉅，爰於

水庫集水區開放小規模開發行為，以符實需；經參考水土保持計畫審

核監督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種類及規模，並排除環境敏

感區位，訂定「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認定辦法」，

計三條，其要點如次： 

一、法源依據。(第一條) 

二、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之種類、規模及排除適用情形。(第二

條) 

三、施行日期。(第三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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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水土保持區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認定辦
法 

條 文 說 明 

第一條  本辦法依水土保持法(以下簡

稱本法)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本辦法之法源依據。 

第二條 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稱一定

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，於經劃定為特

定水土保持區之水庫集水區者，指其

開發行為逾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

法第三條所定種類及規模，或第四條

第一項所定情形。 

前項開發行為須非位於山崩與

地滑地質敏感區或土石流潛勢溪流

及其影響範圍。 

 

一、有關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

「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」，依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九十四年三月二日農

授水保字第○九四一八四○○八七

號函解釋，同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

款至第五款所列行為亦屬之，又區

內土地得為從來合法之使用，仍應

以維持。 

二、本辦法所定規模係參考水土保持計

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

一項規定，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

書或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及簡易水

土保持申報書辦理之種類及規模。

三、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應劃

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者，有水庫集

水區、主要河川上游之集水區需特

別保護者、海岸、湖泊沿岸、水道兩

岸須特別保護者、沙丘地、沙灘等風

蝕嚴重者、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

公共安全之虞者，及其他對水土保

育有嚴重影響者。其中，水庫集水區

面積廣大，並非全區均須加強水土

保持處理與維護，倘全面禁止任何

開發，影響民眾權益甚鉅，爰於水庫

集水區開放得予小規模開發行為，

以符實需；惟水庫集水區以外之特

定水土保持區，因其劃定影響範圍

較小，治理期間較短，並於治理完成

後而無危險之虞者，將廢止其為特

定水土保持區，回歸山坡地之管制，

無於劃定特定水土保持區期間開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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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行為之必要，爰水庫集水區以

外地區之開發行為，不適用之。 

四、又水庫集水區中，如屬山崩與地滑

地質敏感區、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其

影響範圍，因屬較敏感之土砂災害

土地，為維護其治理成效，爰排除適

用之。 

第三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。 

 


